
會 費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 1 -

大 雷

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 

補編第十號 ：̂ ^ / ? ^ ^ ^ ) )

聯 合 國



會 費 委 員 會  

撒 1=1 首

大 會

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 

補編第十號(在

聯 合 國

一九六八年,細約



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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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委員會委員

一.會費委員會第二十七屆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 

一日至二十日在聯合國會所舉行，出席委員如下：

376̂ 1 1̂11̂ 81(1 ^1； 1̂ 0111*6(1111 1̂ 13

丁110111注3 11. 26111101； 1： 101111 1. 1̂ 110̂ 08

⑦011(11̂ 20̂ 1̂112111 1̂ 11-. )̂. 511̂ 6113 &

1. 1\ 1̂ 61112111(11111 1\̂ 3111：106 VI&11(1

二. 3 ’ 3̂021̂ 0*̂ 8̂1̂ 1

也是委員會委員，但不能出席該屆會。他們分別指定 

231̂ 1131:07 及 I6116111&11 爲其代

表。委員會接受被指定的人員，但以各該代替人員隨 

時都應與他們所代表的委員德商爲條件。大家强調當 

選委員盡可能親自出席委員會屆會的重要性。

三 . 委員會董選376^ ^11爲主席，

XI&爲副主席。

威.屆會討論事項

四. 依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委 

員會應就"新會員國會費定額問題向大會提供意見"。 

因此，委員會審譲了大會第二十二届會期間加入聯合 

國的兩個新會員國一卽:南也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十四日〔決議案二三一 0 〔 二十二 及模里西斯〔一九 

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決議案二三七一 二十二 ：0 ―  

的擬議會費擁敦比率。委員會也審議了將上述灘款比 

率列入業經大會核准的聯合國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及 

一九七0 各會計年度預算經費會員國〔不包括南也門

及模里西斯)分灘比額表內（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決 

議案二二九一 (二十^ !))的問題。

五 . 依照大會第二十二屆會第五委員會的決定， 

委員會也審譲了各國代表團在第五委員會討論會費委 

員會報告書1時所發表的意見以及各會員國向委眞會 

提出的任何陳述。

六. 委員會所審譲的其他事項計有：會費的徵,收 

及各專門機關所提出的請求。

1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二届會，捕編第十號(爲

参.新會員國的擁額

七.委員會在審查了手中有關南也門及摸里西斯 

的資料以後，得出一個結論，認爲聯合國一九六八、一 

九六九及一九七0 各年度核定分雜比額表內最低的百 

分之0 * 0 四比率，對該兩國是很適當的。它又決定建 

議該兩新會員國和灘款比率應該在一九六八、一九六 

九及一九七0 各年度分灘比額表外另行計算，如下：
^'九六八一九六仏至'一
年度 九4^0年度

大會決議案二二九一 (二十 
二) 所定會費分灘比額表100.00 100.00

新會員國灘款比率：
南也門 2 ^  0.04 0.04
模里西斯^  ―  0.04

100.04 100.08

3 南也門政府會以財政及經濟極端困難爲理由，請會費委 

員會建議大會准予免缴一九六八年度會費。委員會謹按：大會 

從未准許任何一個會員國免徽整整一個會員國年度的會費。

八. 聯合國財務條例及細則第五條第八項規定： 

"新會員國須緣納其入會年度之會費，並按大會所定之 

比率纖付其在周轉基金預緣款項總額中應灘之數額"。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六十九（一)規 

定：

"新會員國須緣納其加入聯合國之第一年度 

預算經費，其數額應將入會年度預算按照下一年 

度所定各該國灘敎百分比計算，不得少於該項百 

分比之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 "

但是大會曾對這一項規則作出例外的決定， 自從一九 

五五年以來所有在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加入本組織各會 

員國的會費已由原定三分之一的最低比率減至九分之 

一。委員會依照大會以往的決定，特建譲該兩新會員 

國入會年度應該緣豹的會費灘額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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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员國 入會日期 禅額比例

南也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九分之一 
模里西斯’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分之一

九.過去每當會員國會費灘敦總百分率超過百分 

之一百的時候，本祖織費用總額係由全體會員國按照 

分灘比額表內断定百分比分灘。委員會第二十七届會 

對於兩個新會員國入會使得灘額超過百分之一百的數 

額，研究了各種可能的分灘辦法。有人考慮到可將若

干會員國會費灘款減免的辦法。但是委員會不能同意 

提出這樣一種黯法的建議，因爲這種建議可能有違本 

組織的財務條例。

一就新會員國預緣周轉基金灘敦一事而言， 

委員會建議，新會員國的預総敦項應該按照各該國在 

一九六八年度周轉基金核定數額中所估分灘百分比計 

算，並且在新會員國的分灘比率未併入百分之一百的 

比額表以前各該預綴敦項應在周轉基金核定數額以外 

另行計算。

肆.各會員國在大會第二十二屆會第五委員會討論會費委員會報告書時 

所發意見及其所提陳述的撮要及審議情形

一一^大會第二十二届會以七十六票對四票通過 

了會費委員會提交大會報吿書（八 內 所 建 議 的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及一九七0 各會計年度綴費分灘 

比額表，棄灌者五(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大會決議 

案二二九一 二十二 ：0 。

一二.雖然大會的表決情形表示會費委員會所建 

議的經費分灘比額表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但是若干代 

表團促請大家注意最近的經濟及財政發展已影響到各 

該國的支付能力，因此舉出種種論據作爲要求減低各 

該國擬議灘敦額的理由。若干代表團也對據以決定灘 

敦比額的標準以及委員會應用此種標準的方式是否中 

肯切當一節，表示懷疑。其他代表團則謂會員國所纖 

聯合國預算灘敦是以它們統計部門向本組織所提國民 

所得數字爲根據的。分灘比額表乃是以客觀尺度適用

切有關資料與補充情報。從本報告書第十八段看，會 

費委員會主席亦曾就分灘比額表及各項標準所引起的 

爭點，提出答覆。

一三.當會費委員會預定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 

在聯合國會所舉行第二十七屆會的時候，秘書長依照 

大家同意的償例，曾將各次會議的日期通知各會員 

國。

一四.委員會第二十七届會審議了各方在第五委 

員會審議議程項目七十七"聯合國經費分灘比額表:會 

費委員會報吿書"時於第一一九二、第一一九三、第一 

一九五、第一一九八及第 九九各次會議中所表示

並由簡要紀錄中載列下來的意見，以及第五委員會關 

於該一項目的報吿書。3 此外，委員會違審議了下開七 

個會員國所提出的陳述：颜甸、希職、義大利、日本、墨 

西哥、新加坡及西班3̂ 6

八. 各方在第五委具會肉及在陳述内所提意見摄要4

一五. 會費委員會察悉，關於據以決定灘款比額 

的標準以及會費委員會運用此種標準的方式之是否中 

肯切當一點，各方在第五委員會內表示了下開各項主 

要意見：

在建議的分灘比額表中，高度工業化及装展 

國家，除了少數例外，其會費灘額均已減少，而許多 

發展中國家的會費灘額則反增加。他們認爲，此項結 

果似不符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二 

一一八(二十^促請會費委員會於檢討比率時妥爲注意 

發展中國家所有特殊問題的規定。

有人認爲，每人平均所得較低各國的最高寬 

減數於一九五二年會自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五十， 

但在街擬比額表中此點尙未充分做到。

(^)有人懷疑委員會是否業已充分實施大會決譲 

案二一一八(二十^的規定，將每人平均所得水平在三 

百美元以下各國灘敦作下向調整，因爲每人平均所得 

在該水平以上各發展中國家的情勢，也値得額外的注

3入76942。
4 報告書本節內撮錄的意見，大體上與委員會案前'各項文 

件所載各國代表團原提意見或建議裏面的措辭相同。 ’



(^ !)他們建議，在對毎人平均所得較低各國決定 

寬減時，似可考慮毎人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以下各高 

度工業化國家所適用的標準。

( ^ )有人認爲，會費委員會在計算會員國的支付 

能力時，未能充分計及發展中國家取得外應的能力，這 

方面的問題不是授權秘書長接受會員國以美元以外貨 

幣綴付會費所能解決的。

0 0 他們論及，會費委員會應該繼續顧及百分之 

0  ̂  0 四的最低限額，因爲就連那些列入最低限額的發 

展中國家，由於聯合國預算不斷增長，亦可能認爲參 

加聯合國工作的費用是一個沉重的責擔。

( ^ )有人指出，最高限額的原則，亦可加以檢討， 

因爲"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灘敦實難找到任何予以減 

少的理由。

(^ !)有人提及，各專門機關的灘款比額以聯合國 

比額表爲基礎，志願方案的捐款亦以此爲準繩。事實 

上，大會於決議案二一九二十一^中曾建議各專門 

機關"採取步驟,使其比額表盡可能從速與聯合國比額 

表相和協"。因此聯合國比額表必須成爲一種公平的模 

範。

璧於上述種種理由，他們在第五委員會內建議會費委 

員會檢討乃至修改用以決定分灘比額表所用的各項標 

準，因爲過去二十年來所廣訂的準則能否仍爲該委員 

會工作的圓滿綱領，頗有疑問。

一六.因爲有人建議由會費委員會將目前訂立灘 

額表的辦法加以特別研究，旣然若干代表團對於擬議 

的各該國灘額並不同意，復璧於它們認爲在估評灘敦 

資料時有發生錯誤的可能，所以若干代表團在第五委 

員會內表示所採用的灘額表不應以三年爲期。因此，四 

個代表團對於會費委員會所建議決議草案聯合提出了 

一個修正案。修正案促請僅僅通過一九六八年度的分 

灘比額表，並促請於一九六八年而非一九七0 年檢討 

該灘額表,"特別計及大會關於各會員國支付能力及取 

得外應能力之建議(決議案.十四;八(一 ：0 以及關係國政 

府向會費委員會提出之任^ 意見"。該修正案當經第五 

委員會以四十一票對八票否決，棄權者五十五。

一七. 在第五委員會討論過程中，也曾有人提出 

若干建議，備供會費委員會考慮，以期在‘大會第二十 

三届會時廣事研討：

(^)有些代表團提到那些大大增加各該國灘額的 

擬議，並說委員會曾經承認避免比額表過份變動的必

要。它們建議以後委員會建議增加各國灘額時應以百 

分之十五或二十爲限。

0 0 有人認爲，委員會報告書不應過於簡潔，而 

應充分說明用以擬訂建譲灘額的方法。

( ^ )有人建議，委員會應該事先諮商它打算要滑 

加灘額的那些會員國。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如果 

委員會必須和灘額可能增加的政府諮商，那末它也就 

勢必要和所有政府嗟商，因爲某些灘額如有改動，另 

外的一些灘額也要隨之改動，以資抵償：。

一八. 在第五委員會進行鍵論時，會費委員會主 

席答覆了各方提出的種種問題，並詳盡說明會費委員 

會工作所遵循的方法。他說,委員會遵守大會指示，在 

最高及最低原則所定的範圍以內，按市場值格比较全 

國生産淨値槪數，來衡量支付能力，並對每人平均新 

得低微的情形，通融辦理。他又說，大會對於每人平 

均所得低微情形所定的寬減辦法，已於計算每人平均 

所得少於一千美元各國國民所得的應減數額時，充分 

付諸實施。委員會違曾作其他調整，在不違背最低限 

額原則的情形下，動於每人平均所得在三百美元以下 

的國家，額外再予減輕。就取得外應能力這一因素而 

言，他指出委員會找不到一個方法來有系統地顧到該 

因素。旣然並無方法來把這個因素公平適用於所有使 

用不可換通貨的會員國，則個別灘額所能計及這個因 

素的程度就很有限。

一九.委員會鼓特表示同意委員會主席在第五委 

員會內斜於委員會工作方法及其執行大會指示情形所 

作的解釋。

二如上文第十三段所述，各會員國提交委員 

會本届會考慮的意見，曾將各方在第五委員會所發表 

的若干意見加以證實和補充，但另外也建議了若干可 

在訂立灘敦比額表時予以計及的下開意見：

0 0 有人指出，依照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曰大 

會決議案一九二七(十八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決議案二一一八(二十的規定，會費委員會不僅要 

對毎人平均所得低於三百美元的發展中國家妥爲注 

意，並且還要特別注意那些自從加入本組織以來會費 

業經增高的發展中國家。委員會似可用新會員國的灘 

額來發動這個過程。

有人以爲，委員會或可找到一個辦法，使每 

人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以下各工業化國家的灘額境 

加，不要像一九六八年度的情形那樣，幾乎紙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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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生産量最高的國家。爲了這個目的，有人指出，委 

員會似乎應當注意，像日本及義大利諸國灘額的增加 

乃是由於下開兩個同時發生但在解釋上各不相同的因 

素：

( ^ )各該國國民生産淨額的增加，及

(^ !)各該國每人平均生産量增加以後，它們的灘 

額寬減數就隨之有所削減。

他們認爲應該可以訂出一個公式，至少也使第二個因 

素所引起的灘額增加能够直接有利於發展中國家。要 

做到這一點，可將每人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以下各國 

會費削減的總百分數加起來，並且從今以後保持這個 

數字作爲一個不變的百分率。這樣一來，削減總額與 

不變百分率之間的差額就可按照發展中國家"可徵税 

生産量"的比例分配給各該國（中國與印度除外，因爲 

第一個因素所引起的較大增加會對該兩國有利委 

員會似可研究應否根據以往比額表內削減總額来訂立 

一個不變百分率的問題，以便減少一九六八年度內各 

項擬議變動的影響。

( ^ )就最高限額而言，有一個意見認爲似宜將某 

纖費最多國的灘款率暫時固定爲百分之三二‘二 0 ，因 

爲一九六二年該年削減數額大有商権餘地\  一九六 

五年及一九六八年是用入會小國灘款率來削減該國灘 

款率的。支持那種主張的理由如下：

( ^ ) 自從一九四八年以來，本組織的會員样成以 

及全世界的經濟情況都有顯著的改變，因此必^重新 

考慮現有任何最高限額；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一一三 

七(十二所由通過的討論過程中，若干代表主張應該 

以眞正的支付能力爲根據，若將那個緣費最多國家的 

I 款比額勉?^創減，勢必增加中等所得國家的會費， 

實則這些國^所緣納的會費已經超過它們的支付能力 

了；

(^ !!)會費委員會實施大會決議一一三七(十二〉 

的情形引起若干爭論之點。

有人說，該決議案第三段提到確切的時期〔一九五 

九年度至一九六一年度)和特定的核減方法(新會員國 

入會照委員會提交大會第十六屆會報告書（在/
第十八段及第二十三段所稱，核減僅能達到百分 

之三二‘二0 ，而不應達到百分之三二‘0 二，似乎縫 

是唯一妥善的途徑。第三段(^)紙含糊地用"陸續建議 

必要適當步驟"來說明必須實行上述核減的時機。因

此，他們說，今後的核減不得在第三段(^)所述的時期 

實行, 因爲決議案並沒有規定每當有新會員國〔大多數 

新會員國的灘敦比率都是百分之0 * 0 四)獲准加入本 

組織的時候，就必須實行此種核減。同一個意見在論 

及決議案一一三七(十二^第三段（̂!)時又說，一九六 

二年進一步將百分之三二 ‘ 二 0 減低至百分之三二 ̂  0  

二的舉措，意味着其他國家灘款率勢必要增加百分之 

0 —八,因此最高限額的削減便對其他國家發生了 

反面的影響，因爲這些國家在新會員國入會後所應享 

受的削減，大部分都被緣費最多國家吸牧了。

(^!)另一會員國所提意見中提到一九六七年十一 

月該國貨幣的贬値及其後所採取的經濟措施。那個國 

家說，委員會也許可以計及各該因素，因爲該國的支 

付能力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動。

0 0 有人建議委員會考慮可否准許各國代表在委 

員會內發表聲明來支持其向委員會提出的書面意見。

會費委員會對於各方在第五委具會討詠時及 

在陳述内所提意見的許議

二一.委員會很審愼地研究了各方在第五委員會 

內以及嗣後若干會員國在向委員會所提陳述內表示^  

意見。委員會檢討它對大會各項指示的執行程序及實 

施情形以後，確信它所建議而且後來由大會第二十二 

届會通過的比額表是與現行任務規定完全符合的，此 

項任務'規定，有一部分是在二十年前窟訂的，目前是否 

仍然適當並充分確切那是主要應由大會決定的事項。 

委員會向來認爲大會的意向，是制定一套前後一貫的 

規則，由委員會共同而且同時遵守。旣然從各方在第 

五委員會內的討論以及嗣後向委員會所提的陳述來 

看，顯然他們對於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尙有若干錯誤觀

討其任務規定，並且詳細討論其工作的某幾方面，同 

時還要評議若干會員國在第五委員會內以及在所提陳 

述內發表的意見與建議。

現行任務規定與指導原則

二二.委員會據以執行其農訂會費比額表工作的 

任務規定及指示可以摘要如下：

0 0 根據委員會的原來任務規定，聯合國經費大 

致應該依照會員國支付能力予以分灘，因此曾建議以 

國民所得比較槪數爲最公允的準繩。爲避免採用國民 

所得比較槪數所産生的反常灘額起見，必須計及下列 

各項主要因素：



〔0 人口中之每人比較所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國家經濟暫時脫 

節；

會員國取得外應的能力。

大會在以後各決議案中復動委員會發出了擬 

訂比額表的其他指示如下：

( ^ ) 規定緣費最多國家灘款率的最高限額,原則 

上不得超過總額的百分之三十；

0 0 規定任何會員國每人平均會費擔額不得超 

過織費最多國家每人平均會費擔額；

(̂ ：! ) 規定最低灘敦率應爲百分之0 . 0 四；

‘促請妥爲注意具有特殊經濟及財政問題的 

發展中國家。

二三.委員會在下列各段中要論述它用以執行任 

務規定與指示來擬訂現行比額表的方法。

支付能力

二四. 根據其最早實施的原來任務規定，委員會 

應該大致按照各國的支付能力分灘聯合國經費。各方 

在第五委員會內發表的許多陳述中都曾提及這個"支 

付能力"的槪念,而且有人聲稱委員會在擬訂它所建議 

的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及一九七0 各年度分灘比額表 

時並未充分計及此項原則，因此，若將委員會在其任 

務規定範圍內用以衡量各會員國相對支付能力的方法 

詳細說明也許不無用處。

二五. 在一九六七年檢討比額表時，委員會先從 

統計資料方面獲得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三年期 

間國民生産淨値(按市償計)的平均數作爲比額表的基 

礎。這個用三年平均數而不用一年的平均數的辦法是 

委員會在其工作初期就採取了的。採取此項辦法的理 

由在減低經濟情況短期波動以及外腫率變動對於比額 

表的影響。爲了擬訂會員國相對支付能的公允比額 

表起見，當然必須使得所有會員國的資料能够盡量互 

相比較，因此委員會繼績研究資料比較方面所涉及的 

問題。由於此項研究的結果，委員會爲改進資料比較 

計，特於一九六四年初次檢討比額表並於一九六七年 

再度檢討比額表時決定採用所有會員國的國民生産市 

慣淨値。關於資料比較方面，尙有其他問題，也繼續 

受到委員會的密切注意，例如將用各國貨幣表示的國 

民生産淨値轉換爲一共同單位。如有若干國家在上述 

三年基期內的國民生産淨値顯示例外的巨量增加時

委員會在未達成其最後建議以前總要將其數宇加以特 

別精密的查考。

(^)每人平均所得低者的宽減数

二六. 在未計算比額表以前，每人平均所得在一 

千美元以下各會員國的國民生産淨値首先以最多不超 

過百分之五十的核減數予以調整。此項核減的公式已 

在委員會早先的報告書中解釋過，也在它向大會第二 

十二届會所提的報告書中解釋過，但是靈於第五委員 

會內各方的陳述,此事似乎遺需要更爲詳細的說明。百 

分核減數的大小是依照每人平均所得的水平決定的， 

舉例言之，每人平均所得爲五十美元的國家，其國民 

生産淨値便要減去百分之四七‘五0 ，但每人平均所得 

爲九五0 美元的國家，其國民生産淨値都紙核減百分 

之二.五。爲說明毎人平均所得低水平核減數如何用以 

決定所謂"可徵税生産量"的方法計，現在特舉若干例 

子。下表表明每人平均所得低水平寬減數適用以後的 

國民生産淨値、每人平均所得及相應"可徵税生産量":

國民生產浮值 每人平巧所得 可徵税生產量
(百萬美元） 美元 （百萬美元)

1.000 50 525
1.000 500 750

1.000 950 975
1.000  2,000  1,000

從上面數字看，每人平均所得最低的會員國，其可徵 

税生産量大槪紙佔它們國民生産淨値的一半，但毎人 

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以上的各國，其可徵税生産量卻 

與它們國民生産淨値的總額相同。

二七.委員會一九六六年届會會特別研究現行寬 

減數制度中各種變動對於比額表的影響。它研究了將 

現定一千美元最高限額變動、將現定百分之五十最高 

寬減數試行種種不同增加及將每人平均所得最低級層 

現有最高寬減數增加等項對於比額表的影響。委員會 

在其向大會第二十一届會所提的報告書5的第八段及 

第九段中對於此等問題表示了下列意見：

"八. 委員會將各種公式詳細研究以後,關於 

此等公式對於比額表的可能影響，獲得了很有慣 

値的知識。就此而言，委員會發現在現行寬減數 

制度下，照現行比額表所反映，毎人平均所得極 

低集團各國的貢擔大大減輕了。再者，委員會確 

信不論如何變動寬減數公式來顧到人口中毎人比

5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補編第十號(八

&



較所得，這種變動都不應當過分改變這個或那個 

毎人平均所得集3 的灘額或個別國家的灘額，因 

爲此等改變的影響可能因採用較新國民所得統計 

數字而加劇。此外,委員會也曾審議最低分灘率。 

委員會固然承認若干新與獨立小國面臨許多財政 

及經濟問題，但它認爲過去維持最低率的理由目 

前仍然有效。

"九 . 研究的結果，委員會獲得一項結論，認 

爲現在不應對於擬訂分灘比額表的基本原則建議 

任何改變，它決定目前不宜遽爾採用實際結果倚 

不能充分斷定的任何公式，將上述各種公式應用 

於現行分灘比額表所根據的國民所得數字上，其 

結果可能與將各該公式應用於委員會下次在一九 

六七年對比額表作總檢討時所得到的一九六三、 

一九六四及一九六五各年度國民所得統計數字 

上，實黯大不相同。而且委員會也不願意在目前 

採取一個新公式,以免過分限制它的行動自由，以 

致無從顧及影響個別國家相對支付能力的特殊環 

境與變化。 "

二八. 委員會計及早先研究的結果，在它向大會 

第二十二届會所提的報告書中說:6 "寬減數基本制度 

的變動，勢將進一步表現各會員國相斜支付能力的變 

動，一如統計資料所證明，並且可以在比額表中引起 

甚至更爲顯著的變動，但此種變動卻是委員會早已認 

爲應予避免的。所以委員會決定目前不宜對基本規則 

加以根本的變動"。因此,委員會在一九六七年度檢討 

比額表時，維持已採用的百分之五十最高寬減數的公 

式，照各國每人平均所得所決定，對每人平均所得低 

於一千美元的國家適用。委員會又在其第二十七屆會 

春查子進一步減輕發展中國家長擔的建議^ 黯士這- 
是指每人平均所得低於一千美元的一切國家而言，委 

員會固然承認在現行任務規定範圍內，其中包括支付 

能力、最高服額、最低限額以及每人平均所得低者的最 

高寬減數等項，此種可能頗爲有限，但它仍將繼績在 

下一屆會向這一方向努力。

二九. 有人在第五委員會內提出的一個爭點，說 

在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比額表內，高度工業化和已發 

展國家的灘額減少了，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灘額反而 

增加。他們聲稱，此項結果似乎與大會決議案二一一 

八(二十^促請委員會繼續努力妥爲注意具有特殊經濟

6 同上，第二十二屆會，浦 編 第 十 號 第 十 七 段 。

及財政問題的發展中國家情況一點不符。據他們說, 

委員會尉於每人平均所得在三百美元以下各國的灘額 

已作下向的調整但同時他們認爲，每人平均所得在此 

項水平以上各發展中國家的情形,也値得格外的注意。

三首先可以在此强調，比額表中的增加或減 

少主要地反映基本統計資料所確定的會員國經濟情況 

變化，假定委員會並未計及國民生産現行市値及將毎 

人平均所得低於一千美元各國加以調整以外的其他因 

素，那麼各方在第五委員會內所批評的向上或向下變 

動可能遺要更大。在建議最後比額表時，委員會必須 

行使大會所賦與的斯酌權力，並且根據一種很難得說 

出來的判斷力來加以改動。但是在行使此項判斷時委 

員會便在會員國彼此分政利益之間建立了一種公允的 

平衡，表現它對大會的用處。說到這裏，也許値得指 

出一下，假定委員會實施了各方在第五委員會內所提 

的若干建議，則其他會員國認爲過度的灘額增加甚至 

遺會更大。

三一.於此不妨提及有人在第五委員會內並在陳 

述中提出的一項建議，就是比額表的變動應以一個固 

定的百分數爲限，例如百分之十五或二十。在改動比 

額表並決定可以改動的服度時,委員會必須計及一點， 

如果經過調整後，會員國的灘款率與統計數字所表示 

的灘款率相差太遠，則在下一次檢討比額表時，兩率 

之間的距離甚至於可能更大。就若干巨額增加而言， 

那些得到此種增加的國家確實也曾在一九六五至一九 

六七年度比額表業已訂定後，將它們的國民生産統計 

數字向上改訂。假定在擬製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度 

比額表時,也像一九六八至一九七0 年度比額表一樣， 

會採用此項訂正數字，則兩表之間所顯示的增加就較 

小了。假定對於比額表的變動定下一個固定的百分數 

服制，則統計上與實際上的分灘率之間的距離，就經 

濟迅速擴展的國家而言，便要經常增大。這一種以事 

先決定數額來限制前後兩個分灘比額表百分數變動的 

程序，會使大家對於國民生産改訂資料所表露的支付 

能力不予以適當的考慮。此種情形與支付能力的原則 

相抵觸，因此，委員會並不表示贊成以勉强固定的百 

分數來暇制比額表中的變動，但這卻與委員會的程序 

相符合一詳細研究比額表中任何巨大的變動，以確 

保此種變動不致於過度，並設法使其緩和到與支付能 

力基本原則相配合的程度。

三二. 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七(十八〉及二一一 

八(二十^規定對於發展中國家加以適宜注意一節，委



員會在檢討一九六四年比額表時曾審議應用每人平均 

所得低水平寬減數來減輕發展中國家貢擔的情形。在 

計及大會所定"最高限額"與"最低限額"等原則後，委 

員會想要再進一步減輕發展中國家責擔的可能很小。 

但是它決定不妨對於每人平均所得在三百美元以下各 

國的分灘額，尤其在非如此則此等國家分灘額便要增 

加的時候，加以小小的向下調整。大會第二十屆會曾 

在決議案二一一八(二十內表示欣然璧及委員會所採 

取的行動，並請其繼績努力妥爲注意具有特殊經濟及 

財政問題的發展中國家情況。委員會在本報告書的第 

二十七段中提及它在一九六六年進行了可否變動毎人 

平均所得低水平寬減數的研究。當時曾經考慮的變動 

因素之一便是增加每人平均所得極低級層的最高寬減 

數。這樣一來，每人平均所得低於三百美元的國家便 

自然會進一步減輕其在灘額方面的負擔。它決定當時 

不應建議變勤上文所列的公式，到了一九六七年檢討 

比額表時，它又決定對於每人平均所得低於三百美元 

水平的國家加以小小的向下調整。但是這並不說，委 

員會對於高於三百美元的發展中國家並未設法予以適 

當的注意，因爲在擬訂會員國相對支付能力的比額表 

時，它曾審慎研究該比額表中每一會員國分灘額的水 

平並改變個別國家的分灘額。

三三. 在此方面，委員會也曾審議各方所提陳述 

內的一項建議，其中促請委員會特別注意自從加入本 

組織以來會費已經增加過的發展中國家,委員會覺得， 

建立此種標準並不適當，而且與支付能力基本原則也 

不符合。

三四. 上文第二十段說過，某一項陳述內建議可 

以設計一種公式，使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減輕貴擔，其 

方法就是將前後比額表中每人平均所得低水平核減數 

保持不變以抵銷會員國在比額表中向上移動時道種寬 

減數的損失。委員會的意見認爲此項提案無異要每一 

分灘比額表都採用一個增加每人平均所得低水平核減 

數的新公式。爲了上面所講的許多理由，委具會決定 

不採取所提議的變動，但是它將繼績探討各種方法以 

便在任務規定範圍內，將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以下各 

國的負擔酌量減輕。

三五. 有人在第五委員會內建議，在決定每人平 

均所得低水平寬減數時對於每人平均所得在一千美元 

以下各"高度工業化"國家所適用的標準也不妨予以考 

慮。此項建議曾由委員會審愼考慮，其間引起一個定 

義的問題，非將毎人平均所得低於一千美元的國家分

爲"已發展"或"發展中"兩類不可。此種定義可能將一 

個會員國分爲"已發展"或"高度發展"，另一個分爲"發 

展中"，縱然這兩國的國民生産淨値及每人平均所得是 

彼此相等的。兩個國家的國民生産淨値、人口及毎人平 

均所得相同,而灘敦數額不同便要引起厳董的困難。在 

辯論這個問題後，委員會同意過去對於每人平均所得 

在一千美元以下各國家適用同一減輕負擔公式的慎例 

應予繼續實施，但對於毎人平均所得極低的各國則應 

予以特別的調整。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國家經濟臂時脱節

三六. 在委員會工作的初期，道個"第二次世界大 

戰所引起的國家經濟暫時脫節"的因素頗爲董要,但是 

多年来在決定比額表時並未爲此項因素規定一個特定 

的寬減數。委員會在其一九六七年度報告書中確認了 

它以前的結論，不必爲此項因素規定任何特定的寬減 

數，尤其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很久了。

會員國取得外域的能力

三七. 有人'在第五委員會內曾提及"會員國取得 

外围的能力"的因素，認爲未予充分計及。'委員會在它 

以前的報告書中說過，它不曾找到一種方法，在比額 

表中射這個"會員國取得外睡的能力"的因素作一種有 

系統的寬減，但在決定個別國家的分灘額時卻已計及 

這個因素。關於在比額表中有系統地反映此項因素一 

事所引起的困難，骨有若干解釋。會員國必須取得外 

應來作多種用途，目前並無方法把其他支付除外去單 

獨衡量一國以外國貨幣緣付聯合國會費對該國那種支 

付能力所發生的特殊影響。間接方面，對於一般國際 

牧支平衡的困難已酌予寬減，但以反映在應兌率上者 

爲限。此等困難往往提高該國動於美元或其他可應換 

貨幣的應兌率，從而降低該國以美元表示的國民生産 

淨値。委員會並不相信在決定一切會員國的會費率時 

能找到任何有系統的妥善方法去計及國際收支方面的 

困難。

三八.在以前一個報告書中委員會曾詳細研 

究如何以美元以外貨幣去便利會費緣付的有關問題。 

委員會希望此種緣付辦法能够力求周詳。

最高限額原則與每人最高限額原則

三九.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決議案二 

三八(三) 內接受了灘額最高會員國的會費百分比、最 

高跟額原則及每人最高限額原則，並確認：

7 同上，第十七届會，補編第十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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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通常每一會員國每年應綴會費不得舞 

過聯合國經常寶用三分之一，

"(乙^通常任何會員國國民每人分擔之會費 

、 不得超過灘額最高會員國國民每人分擔之會費。 "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一~ '三七(十二 靈 

於本組織會員國增加，特決定：

"在原則上,任何會員國所分擔之聯合國經常 

費用最多不得超過總額百分之三十。 "

同時，大會對於會費委員會在編製一九五八年度及以 

後各年度分擁比額表時所應採取的步驟，給予了若干 

明確指示。依據此等指示，一九五八年度比額表中緣 

費最多國家灘額減至百分之三二.五一，後來復照大 

會決議案一一三七(十二^ 內 及 （̂!)各段的指 

示 ,將綴費最多國家灘額再予減低。各該段規定如下：

"(^^)在今後會費比額表適用之三年期間(一 

九五九年度至一九六一年度〉如有新會員國獲淮 

入會，會費委員會應再建議其他步驟，以減低綴 

費最多國家之灘額；

"(^)嗣後會費委員會應陸績建議必要適當 

步驟，以完成上述核減；

"(^!)各會員國會費百分比在任何情形下不 

得因本決議案而境加。 "

線:費最多國家的灘額未在上文段規定下正式改動。 

委員會曾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間新會員國會 

費按照比例分配於整個比額表。嗣後又依上文（(̂ )及 

(^!)兩段規定將綴費最多國家灘額自百分之三二.五一 

改至百分之三一'五七。

四委員會察悉有人在第五委員會內並在一件 

陳述內指出，最高限額或許也當加以檢討，"因爲自從 

一九五七年決議案一一三七(十二〉通過以來，世界上 

最富足國家的國民生産總額已三倍於前，而其灘額卻 

曾勉强予以核減，先已減至百分之三三'三三，後又減 

低至百分三一’五七，似此情形，實難理解"。同一件 

陳述並且提出了其他的論據，表明最高限額原則應予 

訂正，而且大會有關規定的實施也有商権的餘地（參 

閲上文第二十段(^)。

四一.會費委員會注意到上述各種意見以及本報 

告書以前各段的意見。關於最高限額原則的問題，委

員會只將若干論點澄淸並對批評委員會未能妥爲履行 

其任務規定的話答覆了一下。

四二.關於會費委員會建議將現有比額表中纖費 

最多國家灘額定爲百分之三一.五七的行動,委員會充 

分相信確係遵照大會有關指示行事。委員會於實行上 

述(^!)段規定時，曾採用下列程序，以便提出有關一 

九六八年度至一九七0 年度比額表的建議。第一階段， 

係以經過每人平均所得低水平、最低服額及最高眼額 

調整的會員國國民生産淨値爲根據，來計算比額表，先 

將纖費最多國家的灘額依照現行一九六五年度至一九 

六七年度比額表的同一比率列入。嗣後建議長將緣費 

最多國家灘額減至百分之三一.五七其所以能^到 

這點，則與調節每人平均所^ 較高國家灘額核減’蔓-有 

關,不然,各該國的灘額當顯示更大的減少。纖費最多 

國家灘額的核減對於分灘比率骨經增加或仍舊不變的 

會員國灘額並無影響。以上述方法於十年期間將總：費 

最多國家灘額逐漸自百分之三二.五一減至百分之三 

一 ‘五七，委員會認爲此乃遵照上文第三十九段所稱的 

大會指示辦理。在將纖費最多國家灘額遂漸減至大會 

在原則上核淮的百分之三十水平時，所減數目可大可 

小，其事應由委員會斯酌決定。會費委員會對於最高 

限額原則或任何特定最高比率的是否允當，不曾評論， 

因爲這個問題正如委員會其他任務規定一樣，原屬大 

會的職責範圍。

四三.每人最高限額原則目下並非分灘比額表的 

一重要因素，且在現有比額表中僅與一會員國（科威 

特)有關，已將其分灘率略爲減小。

四四.大會於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的比額

的最低率，後來在所有的比額表中均曾照舊維持。會 

費委員會依照大會第十二届會第五委員會的建議，曾 

於一九五八年詳細研究可否減低最低灘額的問題。此 

一研究主要涉及一個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以後所得到的 

經濟惠益，例如出席大會届會、代表團旅費的報銷以 

及它從聯合國爲全體會員國所付費用中得到的經濟惠 

益，例如維持會所大慶、幡譯工作及編印文件。此種 

最低率代替那個支付能力的通常標準，至於最低率的 

適當與否以及會員國應向聯合國纖付的最低數額究爲 

多少，則憑其他種種因素決定。委員會固然承認新獨 

立小國家面臨許多財政經濟問題，但它仍'然認爲以往 

維持最低率的理由，現在還是同樣有效。



聰值及其他經濟目素

四五.委員會審議了委員會報告書提出後所發生 

的若干貨幣賠値問題以及各代表團在一個提請委員會 

本届會審議意見內所提到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間某國 

貨辩鹿値問題。委員會認爲此等聪値並不足以成爲訂 

正現有比額表的理由。關於這一點，委員會願意指出， 

委員會下次審查比額表時將以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及 

一九六八各年度國民生産淨値爲根據，所有一九六七 

年內許多貨幣旧値以及這三年期間任何其他貨幣可倉  ̂

贬値的影響都會在一九七0 年所確定的下一個三年度 

比額表中反映出來。

四六.委員會又審譲了一個會員國申請減低灘額 

率的要求。據該國稱，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特別在一

響該國用外應來應付債務與承擔的能力。委員會認爲 

所稱情況不能構成訂正現有比額表的理由，但委員會 

於建議下三年度比額表時將對該國所述及的經濟問題 

妥爲注意。

語 商

四七. 第五委員會討論時，有人建譲會費委員會 

和它擬將灘額提高或將灘額百分比相當提高的會員國 

事先進行諮商；此一建議亦在若干提請委員會本届會 

審議的陳述內提出過。委員會承認自會員國盡可能取 

得完備資料，至關重要。不過委員會認爲現行辦法已 

使各國政府能向委員會提送統計資料，並提出其欲請 

委員會於達成建議時計及的一切其他有關情報；這一 

事實，其他各代表團在第五委員會亦曾指出。

四八.採用事先諮商灘額行將增加各國政府的辦 

法，顯然會要引起委員會與大會關係的問題。此種諮 

商也與大會第八届會第五委員會所採立場不相符合, 

當時有一代表團提出類似提案，但第五委員會認爲由 

委員會擔任談判委員會職責似屬不當。因此委員會覺 

得它尉於會員國事先諮商灘額率的建議礙難予以贊 

助。

聽取意見

四九.有人請委員會考慮能否准許各國政府代表 

親自出席陳述意見，並就彼等於本屆會所提的書面陳

述，再向委員會提出補充情報。委員會討論了此種可 

能，認爲不應當改變其成立以來所適用的辦法，於本 

届會邀請各國代表前來參加。不過爲確保各會員國有 

機會向委員會陳述一切實情並了解委員會的建議起 

見，委員會特授權主席與曾表示希望補充書面意見的 

各政府代表進行非正式討論。

報告書内容

五 第五委員會时論時，有人建議委員會報告 

書應更求詳盡，並對比額表中所擬定的增減，予以充 

分說明。關於委員會工作方法應有更充分更詳盡的說 

明一點，事至明顯。這不但可從第五委員會所發聲明 

及嗣後所提意見看出，而且也可從各方對委員會行動 

一再發生的若干誤解看到。就本報告書來說，委員會 

已設法將其工作的若干一般方面加以更充分的討論, 

希望大家對於委員會的基本程序能够從此得到较佳的 

了解。委員會也承認，在未來的報告書中，特別是在 

有關比額表總檢討的報告書中，對於委員會的建譲以 

及那些影響比額表的主要因素，應該設法給予更爲詳 

盡的說明。

一般结输

五一. 第二十七届會時，會費委員會曾詳細研究 

編製比額表的程序以及大會各種有關指示的實施情 

形。委員會並確知其計算所據的資料不但允當而且會 

正確地運用。委員會認爲其所建議並經大會第二十二 

屆會通過的一九六八年度至一九匕0 年度比額表與其 

現行任務規定完全符合。

五二. 本報吿書說過，會費委員會也曾檢討其任 

務規定，並對委員^工作時如何顧到這些規定的情形 

詳加說明。委員會在本報告書中動於某握任務規定妨 

礙大會及許多代表團所舉若干明確目標的地方提出了 

一些意見。上文第二十一段說過，委員會相信，這些 

任務親定一一其中若干項係於二十年前制定一一是否 

仍屬適當及充分明確，這一問題主要應由大會決定。委 

員會一向認爲大會的本意在確立一套首尾一貫的規則 

由委員會共同並且同時遵行。

9



伍.委員會審議的其他事項

舍貴缴牧情形

五三. 委員會根據秘書長報吿書，得悉委員會會 

議結束時，有兩個會員國一卽多明尼加共和國及海 

地一拖欠了聯合國經常預算經費，其事屬於憲章第 

十九條規定範圍，委員會決定授權主席將來於必要時 

就此一間題提出本報吿書增編一件。

專?1機關會費比银表

五四.大會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決議案 

三 一 一 四 )授權委員會"於專門機關請求時，就該專

門機關之會費比額表提具建議或意見"。委員會未接獲 

任何專門機關請求對於比額表提出意見的案件，不過 

委員會曾收到世界衞生組織(衞生組織)關於衞生組織 

比額表中智利灘額率的來文一件。

委員會下一届會日期

五五.委員會決定下一届會當由主席根據委員會 

所需審議事項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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